
浙江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（软件学

院、人工智能学院）体育锻炼章执行办法 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为督促同学调整作息时间，积极锻炼身体，保持充沛

的体力以便更好的学习与生活，根据综合素质评定的要求，制定

本体育锻炼章执行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浙江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

（软件学院、人工智能学院）所有本科在读一至二年级学生。 

第三条 体育锻炼章实行学期记章制，每学期满章次数为[教

学周数目*5 天/4]。加章只计入加章事件发生学期。 

第四条 各类额外加章数上限为 15 章/人/学期。  

第五条 体育锻炼章的运用方法按《浙江工业大学计算机科

学与技术学院、软件学院本科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办法》等相关文

件规定执行。 

 
第二章  管理形式 

第六条 早锻炼实行弹性制，从每学期第四周开始进行，第十

三周结束，共 50 个教学日（调休按当天执行的教学日属性计）。

早锻炼时间为每天 6:00 至 8:00。 

第七条 早锻炼应在规定的地点进行。具体为： 



（一）屏峰校区：养贤府餐厅、家和堂、屏峰校区体育馆、计

算机楼、广知楼； 

（二）朝晖校区：新科教楼、朝晖校区体育场、子良楼、文荟

楼。 

未在指定地点打卡不计入总章数，运用作弊手段篡改定位信

息的，列入黑名单。 

第八条 早锻炼敲章通过“工大钉”执行和管理。通过钉钉考

勤打卡进行人脸识别自动记章。 

第九条 早锻炼章数在每学期期中、期末分别进行一次统计

和核对。 

 
第三章  夜跑章 

第十条 夜跑一次记一个章。 

第十一条 夜跑章与早敲章同等效力，不占用额外加章指标

数。 

 
第四章  加章 

第十二条 校级体育比赛（含团体赛）中获得前八名者加章 5

个。 

第十三条 院级体育比赛中获得第一名加章 4 个,第二名加章

3 个，第三名加章 2 个，其余前八名加章 1 个。 



第十四条 院队成员参加院队训练一次加章 1 个。消极训练

当次不予加章。 

训练无故迟到 10 分钟以上记为迟到。无故迟到三次及以上，

本学期所有迟到的训练场次不予加章。 

训练无故迟到 30 分钟以上记为缺勤。无故缺勤一次，警告；

无故缺勤两次，本学期最终总加章数减半；无故缺勤三次及以上，

取消本学期加章资格。 

第十五条 观摩院队比赛每次加章 1 个。拉拉队以队伍为单

位，由负责人统一带队并负责签到签退。迟到、早退不计入加章。 

虚报或冒名顶替等违规行为不予加章，相关人员学期总章数

减章 2 个。 

第十六条 由各级学生组织主办的与体育锻炼相关的活动，

事先申请可予加章。每生每学期参与加章活动加章不超过 3 个。 

 
第五章  黑名单 

第十七条 黑名单人员取消加章资格。 

第十八条 代人打卡和被代打卡、故意不在指定地点打卡或

其他利用系统漏洞或作弊手段打卡，主动认错且态度端正者，本

学期章数清零；不承认错误者，本学期章数清零，列入黑名单并

给予通报批评；态度极恶劣者，本学年章数清零，列入黑名单并

给予通报批评。 

参加院队训练，缺勤次数达到训练次数的 80%，列入黑名单。 



参加加章活动冒名顶替和被顶替者，及时认错并态度端正者，

并取消本学期加章资格；不承认错误者，本学期章数清零，列入

黑名单并给予通报批评；态度极恶劣者，本学年章数清零，列入

黑名单并给予通报批评。 

第十九条 根据黑名单人员在之后参与体育部组织的任何活

动的积极性，根据情况可以撤销其黑名单标签。 

代表学院在校级比赛中获得前八名者，可撤销黑名单。 

第二十条 黑名单人员将在每学期期中和期末统章后各公布

一次。 

 
第六章  附则 

第二十一条 因如恶劣天气、假勤安排调整、系统故障等不可

抗力原因导致可打卡天数不足或超出本办法制定的打卡天数时，

不再另行增减。 

第二十二条 因事因病须通过体育锻炼章换算对应成绩的，

按相关通知执行，通知中未尽的事项均按本办法执行。 
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25/2026（2）学期起执行。原相关文

件或通知中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按本办法执行。 

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学院学生会体育部负责解释并执行。 


